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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金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标的涉及诉讼情况的公告 

 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2021 年 8 月 2 日，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锂

电”）发布了声明。声明显示：中航锂电于 2021 年 8 月 2 日收到福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关于宁德时代起诉中航锂电的两份《民事起诉

状》（（2021）闽 01 民初 1995 号、1996 号）；中航锂电已于同日向国

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上述两件涉诉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；案件已进入

诉讼程序，中航锂电将按法律程序应诉。 

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常州华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常州金沙科

技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2月 8日同其他股东共同出资成立中航锂

电，后经多次增资及股权变更，截至 2021 年 3 月末，公司及子公司

对中航锂电的股权投资合计 45.91 亿元，持股比例为 35.71%，系其

第一大控股股东，但未将其并表。截至 2021 年 3 月末，公司总资产

为 480.52亿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176.17亿元，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54.63

亿元，对中航锂电的股权投资占其长期股权投资的比重为 84.05%。



截至2020年末，中航锂电总资产为187.80亿元，所有者权益为133.58

亿元；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6.78亿元，净利润 1.34 亿元。 

截至目前，本次诉讼事项仍在进行中。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

进展情况，并就相关事项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目前，公司经营状况稳定，公司投资标的此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

司正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苏金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标的涉及

诉讼情况的公告》盖章页） 

  

  

江苏金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  

 


